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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方式和标准

一、征收补偿方式
住宅房屋实行货币补偿，可申购安置房；非住宅房屋实行货币补偿。
二、被征收人、房屋用途以及面积的认定
（一）被征收人的认定
1.对持有房屋产权证、集体土地使用证或建房许可证的，根据证载登记的产权人认定为被征收人。
2.一份产权登记上有产权人又有共有人的，按产权人认定为被征收人。
3.产权人已去世的，按共有人认定为被征收人；产权人（共有人）均去世的，按法定继承人认定为被征收人。
4.世居房由街道、社区确认，经公示无异议后其所有人认定为被征收人。
5.符合建房条件但未办理相关手续的住宅房屋，依据村镇房屋建设相关规定，经街道、社区初步认定，由区相关部门进行联合确认，公示无异议后，其所有人认定为被征收人。
（二）被征收房屋的认定
1.被征收人应提供《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建房许可证》、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及相关材料，不得自行分户或分割转让。
2.被征收房屋的用途，以土地使用证、房屋产权证、建房许可证等合法手续的记载为准。
3.住宅房屋符合相关建筑规范要求，且具备门窗、水电等房屋基本设施的，为实际生活或居住用房。
4.对依据相关文件政策认定为违法建设的，或调查登记后突击抢建的建（构）筑物，不予补偿。
（三）房屋面积认定及申购的原则
1.被征收人持有宅基地集体土地使用证和房屋产权证，或建房手续齐全的，按证载的合法建筑面积予以补偿。
2.被征收房屋合法面积超过240平方米的，超出部分只支付原房补偿款。
3.被征收人依法享有“一户一宅”权益，但权证不齐的，先由街道根据房屋建设时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初步认定，再由相关部门进行联合确认。
4.房屋认定面积原则上一人户不超过120平方米；二人户不超过180平方米；三人及以上户按人均不超过80平方米认定。
5.符合人口认定及达到分户条件的须单独签订申购协议，协议中须明确所有申购对象。
三、被征收人家庭人口的认定
1.被征收人及家庭成员为被征收区域常住户口，且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2.被征收家庭成员中虽无常住户口，但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经街道、社区确认并公示无异议后，可计入家庭人口，符合被征收人家庭自然分户条件原则的可自然分户或照顾分户：
（1）原常住户口在征收区域内符合规定的在校大、中专学生；
（2）原常住户口在征收区域内符合规定的现役士兵；
（3）原常住户口在征收区域内符合规定的服刑人员；
3.被征收人的配偶、父母及子女为原集体组织成员，户口迁出原因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享受过保障性实物分房以及房改实物分房和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的，经街道、社区初步认定，由区相关部门联合确认并经公示无异议后，其本人可照顾计入家庭人口，原则上不予分户。其中，对房屋征收公告发布时已达到法定婚龄且户籍从征收区域迁出时具备宅基地申请条件的人员，可分户（需提供户籍直接迁移证明）：
（1）因办理“小城镇户口”，户口从征收范围迁出的人员；
（2）因考学、顶职（招工）原因，户口从征收范围迁出的人员；
（3）原常住户口在征收区域内，因办理“征地农转非”从征收范围户口迁出的人员；
（4）因办理“92地方城镇居民”、“95机专线户口”、“蓝印户口”等，户口从征收范围迁出的人员；
（5）因购买商品房将户口迁出至该商品房的人员；
（6）60年代下放户或知青，后因落实政策回城的人员。
4.夫妻一方婚前已享受拆迁安置面积超过80平方米（含）的，其本人不再计入家庭人口，不足的结合家庭人口认定原则补齐；夫妻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或其直系亲属享受过安置的，结合家庭人口认定原则合并计算，不足的补齐，超过的不予认定（按江宁政办发〔1996〕39号、江宁政办发〔1996〕64号、江宁政办发〔1996〕97号、江宁政发〔2000〕340号以及江宁政发〔2003〕113号等文件已拆迁补偿安置到位的人员，不再计入家庭人口）。
四、被征收人家庭自然分户的原则
1.被征收人的父母、已婚子女，符合家庭人口认定条件的，可自然分户。达到法定婚龄的未婚子女，可照顾分户（年龄计算以补偿安置方案批复之日为准）。
2.家庭分户应当在审定总面积中按自然间分割，分割面积原则上不少于30平方米。
3.下列情况不得分户：
（1）夫妻双方各执一份产权证明材料或一个产权人同时执多份产权证明材料的视为一户。
（2）一份产权证明上有多个共有人的按一户补偿。
（3）世居房、遗产继承的不予分户。
4.夫妻双方离婚的，离婚双方无独立产权证明的，按一户计算补偿安置。
五、被征收房屋价值的确定
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款由原房补偿款和购房补偿款两部分组成。原房补偿款由确定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购房补偿款按照安置房价格的86%确定。
六、房屋征收补偿补助及奖励费标准
（一）搬家费：按被征收房屋的联合确认建筑面积计算，超过240平方米的，以联合确认建筑面积计算搬家费，每个产权户搬家费不足2000元的补足至2000元（以上含二次搬家费用）。
（二）自行过渡费：按被征收房屋的联合确认面积每月每平方米10元计算，不足1000元的补足至1000元；过渡期自被征收人交付房屋之日起计算。
安置房为六层（含）以下的多层，过渡期不超过24个月；申购安置房为七层（含）以上的小高层及高层，过渡期不超过36个月（具体以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的期限为准）。自逾期之日起，每月支付双倍的过渡费。
住宅房屋实行货币补偿放弃申购安置房的，一次性给予50元/平方米补偿，超过240平方米的，以240平方米计算，不足5000元的补足至5000元。
（三）房屋设备拆移有关补助标准为：
（1）有线电视拆移补助费：400元/户；
（2）固定电话拆移补助费：310元/部；
（3）宽带网拆除补助费：500元/端口；
（4）空调拆装补助费：200元/台；
（5）太阳能热水器拆装补助费：2500元/台。
非住宅房屋设备迁移补助费参照征收住宅房屋标准补助。
（四）装修补偿标准
被征收房屋的装修补偿费按联合确认面积给予500元/平方米的装修统价补偿。联合确认面积以外部分给予不超过200元/平方米的装修补偿。被征收房屋联合确认面积的实际装修标准高于统价标准的，委托估价机构评估给予补偿。
（五）附属设施由评估单位评估后予以补偿。
（六）被征收人放弃申购安置房的，放弃部分按照原房补偿款和购房补偿款的20％另行给予奖励。
（七）提前搬家奖励费
（1）在签约期限内签约并在规定期限内交房的，可给予3万元/户的补助。按联合确认面积，给予200元/平方米的征收奖励。超过签约期限内未签约搬迁的，不予奖励。
（2）在签约期限内完成协议签订并在规定期限内交房的被征收人按联合确认面积给予410元/平方米的奖励（每户不足5万元补足5万元）。在签约期限内未签约搬迁的，不予奖励。
（八）被征收人没有新建房，在签约期限内签约并在规定期限内交房，可给予10万元每户的奖励。房屋没有建房手续且不符合申购条件的不予奖励。
（九）被征收人及其同户籍内直系亲属经认定为特困户或患有重大疾病（患癌症、精神病等重大疾病）且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在被征收人在与实施单位签订协议并交房搬家后可由本人书面提出申请。经社区对区级以上医院诊断书、住院记录、治疗费用等相关证明材料进行审核，并经公示无异议后，可给予补助费，一户合计补助原则上不得超过6万元。
（十）被征收人房屋被认定为无手续建房的，给予500元/平方米的补助，同时给予300元/平方米的装修补助。被征收人在签约期限内签约并在规定期限内交房的，房屋为砖混及以上结构的给予500元/平方米的搬迁奖励，房屋为砖木结构的给予300元/平方米的搬迁奖励。涉及的房屋附属设施由评估单位评估后予以补偿。
七、安置房的地点、价格、套型、建筑面积、分配办法及结算方式
1.安置房地点：麒麟紫荆城四期安置房小区 ，该安置房为期房，计划交付日期为2028年12月31日。
2.安置房价格：6800元/平方米。
3.房屋套型、建筑面积：
A户型：建筑面积约60平方米  
B户型：建筑面积约90平方米
C户型：建筑面积约120平方米
选择户型按安置房面积由被征收人自由组合选择户型（建筑面积以房产部门测绘为准）。按签订协议并搬家交钥匙的先后顺序，确定选房顺序号，按顺序号选房。
4.被征收人申购安置房时，由被征收人按照安置房建筑面积套型自由组合，原则上不得超面积安置。因房屋套型等原因，造成被征收人实际购买的安置房总面积超过其可申购面积的，被征收人按照下述标准支付超面积的购房款：
（1）超出面积在10㎡（含）以内的，超面积部分按照所购安置房价格计算购房款；
（2）超出面积在11—15㎡（含）以内的，超面积部分按照所购安置房价格上浮20%计算购房款；
（3）超出面积在16㎡（含）以上的，超面积部分按照所购安置房价格上浮50%计算购房款。
八、住宅房屋用于经营的征收补偿方式
被征收人房屋用于持续实际经营且具备营业执照的，其经营面积由街道、社区和区相关部门进行联合确认，并经公示无异议，联合确认后的营业面积部分，另增加其原房补偿款50%给予停业损失补偿。
九、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
（一）非住宅房屋的认定
1.被征收房屋的建筑用途，按《土地使用证》《房屋产权证》《建房许可证》或建设工程规划批准文件等合法手续的记载为准。
2.对调查登记后突击新建的建（构）筑物和认定为违法建设的房屋，一律不予认定补偿。
（二）非住宅房屋的征收补偿补助
1.被征收企业的房屋、装修及附属物的补偿标准，委托评估机构评估给予补偿。
2.非住宅房屋中非营业用房的设备搬迁费用给予不超过征收补偿款（即原房补偿款）8%的补偿，停业补偿费用给予不超过征收补偿款（即原房补偿款）5%的补偿。
3.提前搬迁奖励费：被征收人在签约期限内完成签约并在规定期限内搬迁交房的，可以给予不超过征收补偿款（即原房补偿款）总额的20%奖励。 
4.对无法进行搬迁和再次安装使用的生产设备，经联合确认后，由评估机构评估或区物价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后给予补偿，补偿后的生产设备由项目单位处理。
5.无权证企业房屋的处理
（1）2011年10月1日前无权证房屋的处理
2011年10月1日前，具有租地协议、营业执照、纳税证明且房屋实际用于生产的企业，被征收人在签约期限内完成签约并在规定期限内搬迁交房的，可参照权证企业房屋标准给予补助。在规定期限内未签约搬迁的，涉及违法建设的，按违建房认定处理。
（2）2011年10月1日后无权证房屋的处理
2011年10月1日后租地建设和自行建设的房屋，应依照《江宁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实施办法》（江宁政规发〔2011〕7号）要求进行处置，一律不予补助。
十、其他事项
1.被征收人将房屋出租的，征收实施单位仅对被征收人进行补偿，其中，对承租人因停业、设备拆除、安装和征收造成的损失补偿，按照出租协议的约定处理；双方未约定的，由被征收人与承租人根据实际情况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由双方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被征收人清租并交房后发放征收补偿款。
2.本方案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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